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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法律小组委员会 

第六十三届会议 

2024 年 4 月 15 日至 26 日，维也纳 

  

   

 

 报告草稿 

 

 增编 

 

 五. 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以及地球静止轨道的性质和利用有关的 

事项，包括审议在不妨碍国际电信联盟职能情况下确保合理公平 

使用地球静止轨道的方式方法 

 

1. 依照大会第 78/72号决议，小组委员会审议了作为常设议程项目的议程项目

7，其内容如下： 

“与下列方面有关的事项： 

“(a) 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 

“(b) 地球静止轨道的性质和利用，包括审议在不妨碍国际电信联盟职

能情况下确保合理公平使用地球静止轨道的方式方法。” 

2. 巴西、加拿大、中国、厄瓜多尔、法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联邦、南

非、乌克兰、英国、美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代表在议程项目 7下作了

发言。哥伦比亚代表以 77 国集团和中国的名义也作了发言。在一般性交换意见

过程中，其他一些成员国的代表作了与本项目有关的发言。 

 

 A. 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 

 

3.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根据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工作组 2021 年第六十届会议

的一致意见（A/AC.105/1243，附件二，第 6 段），工作组在本届会议上没有开

会，但将在 2025年第六十四届会议上开会，并且根据 2023年第六十二届会议达

成的一致意见（A/AC.105/1285，附件二，第 8 和 9 段），秘书处还将为第六十四

届会议准备新的文件。 

http://undocs.org/A/AC.105/1243
http://undocs.org/A/AC.105/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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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意见认为，工作组在为各种复杂问题寻求基于共识的解决办法方面可以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所有成员国的不懈努力，工作组可以取得有益于整

个国际空间界的积极成果。 

5. 一些代表团认为，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应当保留在法律小组委员会的议

程上，由于指导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各不相同，在该议题上应当做

更多的工作。 

6. 有意见认为，应当在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的议程项目下设立一个新的专

家组。 

7. 有意见认为，外层空间和空气空间之间的边界应确定在不超过海平面以上

110 公里的高度。发表该观点的代表团还认为，应当在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

律文书中从法律上确定边界，并就此回顾了 A/AC.105/C.2/L.139 号文件。 

8. 有意见认为，特别是在外层空间划界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法律透明度和清晰

度，将有助于避免或解决法律纠纷。 

9. 有意见认为，关于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的讨论应当平衡兼顾，不仅应当有

利于推动自由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而且还应当充分尊重空气空间主权原则，

并确保航空法的规则不受损害。 

10. 一些代表团认为，自空间活动开始以来，对空间法采取功能主义做法一直

是通行的规则，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的缺失并不会给各种法律制度的适用造成

不确定性，鉴于空间活动的现状，不宜对外层空间进行定义和划界。 

11. 有意见认为，试图对外层空间进行定义和划界纯属不必要的理论游戏，可

能会无意中使现有活动复杂化，从而可能无法适应今后的技术发展。发表该观

点的代表团还认为，由于目前的框架对大家都有利，国际社会应当继续遵行该

框架，直到对外层空间的定义或划界确有需要并且具有实际基础为止。 

12. 有意见认为，虽然一国内的某些法域出于如监管合规或税法等自身目的通

过了或提出了关于外层空间的定义或相关概念，但这些行动既无关也无法表明

在国际法下存在外层空间的定义。 

13. 有意见认为，由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涉及众多空间相关部门，法律小

组委员会应当与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电联等其他相关机构进行更密切合作。发

表该观点的代表团还认为，应当建立一个由外层空间事务厅和国际民航组织的

代表组成的相关机制。 

14. 有意见认为，诸如空间旅游亚轨道飞行等科学和技术能力的迅速发展，给

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的划界以及可适用法律框架带来了新的复杂性。 

15. 有意见认为，应当继续收集将助力加强对相关问题协同研究的亚轨道飞行

相关信息。发表该意见的代表团还认为，在研究可适用于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制

度时，应当根据飞行延伸至空间的深度以及飞行是否为和平目的进行而适用不

同的规则。 

16. 有意见认为，在就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达成共识方面进展不大不应被视

为是主张暂停有关该议题的工作的理由。 

http://undocs.org/A/AC.105/C.2/L.139

